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學術研討會及整合型研究計畫

規劃案作業辦法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於八十八年六月一日成立並設置於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內。「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設立的目的在於促進國內社會科學研究之卓越化，提升台灣學術研究在國際上的主導地位，建立我國成為亞太社會科學研究的重鎮。中心的任務包括以下七項：(1)整合社會科學界之意見，形成推動學術發展策略及優先研究議題之共識，(2)規劃及推動具科際整合性及學術卓越性的基礎研究，(3)規劃及推動國際合作研究及各項學術交流，(4)遴選及延聘傑出學者來訪，(5)提供國內研究人員重要之研究資訊，(6)出版學術專刊或專著，及(7)接受國科會委託推動相關學術發展專案。初期之運作則以研究資訊服務及學術出版為優先。

中心目前己規劃並接受各學術研究單位申請之案件有兩項，一為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另一為補助整合型研究計畫規劃案，詳細申請辦法明列如後。
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學術研討會作業辦法 
一、 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以下簡稱中心) 為支持國內社會科學的學術研討會，以帶動相關學術研究，特訂定本辦法。

二、 中心以補助開會期間不超過二日之中小型學術研討會為原則。 擬向中心申請補助之研討會應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1.促進國內社會科學之發展，具備前瞻性者。

2.對國內當前重大社會議題之解決，具有重要性者。

3.受國科會補助完成之研究計畫，主題明確且互相關聯者。

三、 凡已向或擬向國科會申請經費之學術會議，本中心一律不予補助； 國科會同意額外補助者不在此限。

四、 擬向中心申請補助之學術研討會應於會議預定時間兩個月前，由會議主辦單位備妥依本辦法第五條撰寫之計畫書兩份向中心提出申請。

五、 擬向中心申請補助之學術研討會計畫書內容應包括：

1. 研討會中、英文名稱；

2. 緣起與討論題綱；

3. 召開日期及地點；

4. 預計參加人數及論文篇數；

5. 籌備委員名單（姓名、職稱、服務機構）；

6. 申請人資料 (姓名、職稱、服務機構、電話、傳真號碼)；

7. 籌備進度表，預算書，經費分攤表。 

已向或擬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者，應在計畫書中說明。

六、 中心收到會議計畫申請書後，由中心主任會同相關領域之執行委員一至三人組成審查小組，作成決定後送請執行委員會備查。

七、 中心同意補助之費用，由申請單位先行墊付，俟會議結束後由申請單位檢具單據向中心辦理報銷及撥款歸墊； 惟中心亦可視需要撥付若干先期作業費用，以利會議之推動。

八、 本中心補助之學術研討會應於會議資料，論文集及相關出版品中註明由本中心補助或協辦，並於會議結束後一個月內將會議資料，論文集及相關出版品五份送中心備查。

九、 本辦法由執行委員會通過，並報請國科會人文處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聯絡處：社 會 科 學 研 究 中 心

台北市115 研究院路二段128號 中央研究院

     Tel: +886 2 2651-7440   2782-2791 # 643 李秀芳小姐

                                       # 644 周白麗小姐

Fax: +886 2 2651-7428

國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舉辦學術研討會申請書
一、基本資料
研討會名稱
中文



英文


申請機構
名    稱
中文



英文


申 請 人
姓名

電話



職稱

傳真



地址
□□□
E-mail


會議時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止，共      天

邀請講員
特邀演講 (Keynote Speaker) 國內     人、國外       人，共      人
邀請演講 (Invited Speaker)  國內     人、國外       人，共      人

論文發表
口頭報告 (Oral)      篇、壁報 (Poster)    篇、其它      篇，共     篇

估計出席
人    數
國內       人、國外      人、總計       人

其他主(協)辦
或贊助單位
 (一)

 (二)

 (三)

會議經費
分    攤
總預算               元
申請本中心補助                          元


已獲(申)其他單位補助，請列舉補助機關、金額
 1.機關：                   金額：
 2.機關：                   金額：
 3.機關：                   金額：

籌備委員
名    單
   姓           名
職         稱
服  務  機  關


























註：請另以A4紙張說明本會議之會議預算書、緣起與討論題綱、預期效益、籌備進度、詳細議程、論文
摘要、論文出版計畫及邀請講員個人資料等。
申請人簽章：                          日期：                    

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整合型研究計畫規劃案作業辦法
1、 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以下簡稱中心）為提昇國內社會科學研究水準並推動跨學門之整合研究，特訂定本辦法。
2、 中心以補助具有原創性或前瞻性之跨學門整合型研究計畫之規劃案為原則。
3、 擬向中心申請補助之規劃案，須由最近五年內至少獲得國科會一次傑出研究獎，三次甲種研究獎，或其它相當之學術榮譽獎項者擔任召集人。
4、 規劃案由召集人經所屬學校或研究單位向中心提出申請。 申請書應包括以下內容：
1. 研究計畫名稱﹔
2. 研究計畫構想的背景、目的、及重要性﹔
3. 規劃作業的執行方式及預期目標﹔
4. 召集人及各相關執行人員之個人資料表及研究著作目錄﹔
5. 規劃期間所需補助之預算。
5、 中心接到整合型研究計畫的構想及規劃作業大綱後，由中心主任會同相關領域之執行委員三人組成審查小組，並送請至少兩位學者專家初審。 審查小組依初審意見進行複審後作成建議，並送請執行委員會議決。　
6、 整合型研究計畫之規劃案獲得通過後，中心至多補助六個月規劃期間的相關費用。 

7、 整合型研究計畫完成規劃後，須於三個月內向中心繳交規劃結案報告。　
8、 本辦法經執行委員會通過並報請國科會人文處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聯絡處：社 會 科 學 研 究 中 心
台北市115 研究院路二段128號 中央研究院
     Tel: +886 2 2651-7440   2782-2791 # 643 李秀芳小姐
                                       # 644 周白麗小姐
Fax: +886 2 2651-7428

(表A01)








